
 

討 論 文 件      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1 2 3 / 1 3  號  

 

《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K 2 0 / 2 8 》  

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的 建 議  

 

 

1 .  目 的  

 

1 . 1 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闡 述 對 《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核 准 圖 編 號 S / K 2 0 / 2 8 》 ( 下 稱 「 大 綱 圖 」 ) 的 擬 議 修

訂 項 目 ， 主 要 涉 及 把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第 二 期

用 地 ， 由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地 」 註 明 「 貨 物 裝 卸 區 、 批

發 市 場 及 工 業 - 辦 公 室 用 地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」 、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、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及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並 徵 詢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
1 . 2  另 一 個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涉 及 將 一 幅 位 於 深 旺 道 、 發 祥

街 西 及 英 華 街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及 「 休 憩 用

地 」 地 帶 的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作 「 居 者

有 其 屋 」 發 展 。 該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已 於 本 年 3 月 5 日

的 區 議 會 會 議 中 討 論 ， 區 議 會 並 不 反 對 有 關 計 劃 及

更 改 土 地 用 途 的 建 議 (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編 號

4 5 / 1 3 ) 。  

2 .  背 景  

 

政 府 一 直 致 力 為 全 港 開 拓 土 地 資 源 ， 以 適 時 滿 足 社 會 的 需

要 。 而 增 加 房 屋 土 地 供 應 ， 是 目 前 政 府 的 首 要 政 策 之 一 。 規

劃 署 不 時 就 社 會 及 社 區 的 發 展 情 況 檢 討 大 綱 圖 內 的 用 地 規

劃 ， 以 配 合 社 會 需 要 、 善 用 及 優 化 土 地 資 源 ， 及 改 善 社 區 環

境 ， 因 此 本 署 提 出 有 關 改 劃 土 地 用 途 的 建 議 。  

3 .  修 訂 項 目 地 點 及 周 邊 ( 圖 1 及 圖 2 )  

 

3 . 1  擬 議 的 修 訂 項 目 主 要 涉 及 座 落 於 連 翔 道 及 興 華 街 西

交 界 的 臨 海 用 地 ( 面 積 約 9 . 5 公 頃 ) 。 東 面 是 長 沙 灣

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， 北 面 是 西 北 九 龍 填 海 區 第 6 號 地

盤 ， 西 面 是 新 世 界 第 一 渡 輪 船 廠 。 該 用 地 在 大 綱 圖

上 主 要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貨 物 裝 卸 區 、

批 發 市 場 及 工 業 - 辦 公 室 用 地 」 地 帶 、 部 分 劃 為 「 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批 發 市 場 」 地 帶 及 少 部 分 顯 示

為 「 道 路 」 的 用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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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2  該 用 地 原 預 留 作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第 二 期 發 展

及 有 關 的 工 業 用 途 和 貨 物 裝 卸 用 途 ， 目 前 用 地 北 面

內 陸 部 分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用 作 收 費 公 眾 停 車 場 及 露

天 存 放 貨 物 用 途 ， 而 用 地 南 面 臨 海 部 分 則 由 路 政 署

以 臨 時 撥 地 形 式 用 作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項 目 的 臨 時 躉

船 轉 運 站 。  

4 .  發 展 建 議 ( 圖 3 )  

 

土 地 用 途  

 

4 . 1  該 用 地 位 於 西 九 龍 海 旁 地 段 ， 享 有 臨 海 景 緻 ， 附 近

主 要 為 公 營 和 私 營 房 屋 以 及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

途 ， 並 鄰 近 港 鐵 南 昌 站 ， 交 通 便 利 ， 適 合 發 展 為 住

宅 用 途 。 加 上 目 前 公 眾 對 房 屋 土 地 需 求 殷 切 ， 將 用

地 改 劃 作 住 宅 及 其 他 發 展 包 括 預 留 可 建 酒 店 的 用 地

及 休 憩 用 地 ， 更 能 滿 足 社 會 的 需 求 ， 使 該 用 地 與 周

邊 環 境 更 協 調 ， 透 過 多 元 化 用 途 ， 可 提 升 整 區 的 活

力 及 促 進 發 展 。  

4 . 2  是 次 建 議 把 用 地 以 南 北 兩 部 分 劃 分 ， 南 面 臨 海 段 建

議 劃 為 兩 個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， 分 別 作 私 人 住 宅 及 酒

店 /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。 而 沿 海 約 3 5 0 米 長 海 岸 將 劃 作

2 0 米 闊 的 「 休 憩 地 帶 」 ， 以 發 展 為 公 眾 海 濱 長 廊 ，

供 市 民 享 用 。  

4 . 3  至 於 北 面 用 地 沿 連 翔 道 則 建 議 劃 作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

帶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， 可 提 供 約 3 , 6 0 0 個 單 位 ( 包 括 約

9 0 0 個 「 居 者 有 其 屋 」 單 位 及 2 , 7 0 0 個 出 租 公 屋 單

位 ， 預 計 未 來 居 住 人 口 約 為 1 1 , 5 0 0 人 。  

4 . 4  用 地 東 面 及 西 面 部 分 建 議 劃 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， 分 別 預 留 作 興 建 一 所 標 準 小 學 校 舍 及 社

會 福 利 設 施 大 樓 ， 以 滿 足 地 區 的 需 要 及 因 發 展 所 帶

來 的 人 口 增 加 而 產 生 的 額 外 需 要 。  

 

城 市 規 劃 考 慮  

4 . 5  由 於 該 用 地 位 處 臨 海 的 位 置 ， 在 考 慮 建 築 物 規 模 、

高 度 和 間 距 時 須 確 保 視 覺 上 的 通 透 度 ， 避 免 屏 風 效

應 。 是 次 擬 議 發 展 將 採 納 梯 階 式 高 度 輪 廓 的 城 市 設

計 概 念 ，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逐 步 向 海 濱 遞 減 ， 北 面 公 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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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屋 發 展 的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， 南 面

私 人 住 宅 / 酒 店 發 展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。  

4 . 6  為 確 保 建 議 的 發 展 不 會 對 通 風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用 地

內 將 設 立 三 條 通 風 廊 ， 訂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由 海 濱 向

內 陸 伸 廷 ， 大 致 與 主 要 道 路 ( 即 興 華 街 西 、 發 祥 街 西

和 東 京 街 西 ) 連 成 直 線 ， 讓 海 風 能 滲 透 內 陸 範 圍 。 另

外 ， 在 用 地 中 央 位 置 亦 會 有 一 條 南 北 走 向 的 渠 務 保

留 地 不 會 有 建 築 物 發 展 ， 有 助 減 低 擬 議 發 展 對 空 氣

流 通 的 影 響 。 上 述 非 建 築 用 地 以 及 渠 務 保 留 地 同 時

亦 作 為 觀 景 廊 ， 以 增 加 發 展 的 通 透 度 。  

4 . 7  對 於 擬 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內 作 公 營 房 屋 發

展 ， 房 屋 署 的 初 步 環 境 評 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有 關 的

公 營 房 屋 發 展 不 會 受 到 任 何 不 能 克 服 的 環 境 影 響 。

日 後 房 屋 署 將 會 進 行 詳 細 的 評 估 研 究 。 此 外 ， 房 屋

署 亦 已 完 成 對 整 塊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第 二 期 用

地 發 展 項 目 的 初 步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， 報 告 的 結 果

顯 示 項 目 並 不 會 對 附 近 的 交 通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此

外 ， 將 來 發 展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的 項 目 倡 議 人 需 要 向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提 交 相 關 技 術 評 估

報 告 ， 以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。  

4 . 8  用 地 中 央 將 興 建 一 條 東 西 走 向 的 雙 程 公 用 道 路 ， 由

於 連 翔 道 交 通 繁 忙 ， 不 適 合 加 設 車 輛 出 入 口 ， 該 道

路 將 從 興 華 街 西 出 入 口 接 駁 用 地 內 所 有 擬 議 發 展 。  

4 . 9  在 行 人 通 道 方 面 ， 現 時 用 地 的 西 面 已 有 一 條 行 人 天

橋 穿 越 西 九 龍 公 路 ， 連 接 西 北 九 龍 填 海 區 第 6 號 地

盤 和 深 旺 道 。 另 外 ， 亦 會 改 善 用 地 東 面 的 一 條 行 人

通 道 ， 連 接 港 鐵 南 昌 站 出 口 ( B 出 口 ) 通 往 擬 議 公 眾 海

濱 長 廊 。 透 過 這 些 行 人 通 道 ， 可 以 把 離 海 旁 較 遠 的

地 區 與 預 留 供 市 民 享 用 的 公 眾 海 濱 長 廊 聯 繫 起 來 ，

符 合 海 港 規 劃 原 則 。  

教 育 / 社 會 服 務 設 施 的 需 求  

4 . 1 0  用 地 的 東 面 及 西 面 分 別 會 預 留 作 興 建 一 所 標 準 小 學

校 舍 及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大 樓 。 另 外 ， 亦 會 有 幼 稚 園 設

置 於 住 宅 樓 宇 的 低 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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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建 議 ( 圖 4 )  

 

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建 議 將 用 地 劃 分 為 幾 個 不 同 的 地 帶 如 下 ：  

擬 議

修 訂

項 目  

原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 建 議  

土 地 用 途 地 帶  

備 註  

A 1

項  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註 明 「 貨 物 裝 卸

區 、 批 發 市 場 及 工

業 - 辦 公 室 用 地 」

地 帶  

 

( 下 稱 A 1 項 的 「 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)  

 

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 

( 約 1 . 9 公 頃 )  

 

住 用 地 積 比 率

不 超 過 4 倍 ，

並 訂 明 最 高 建

築 物 高 度 為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 。  

 

私 人 住 宅  

 

項 目 倡 議 人 需

要 向 城 規 會 提

交 總 綱 發 展 藍

圖 包 括 技 術 評

估 報 告 ， 以 便

取 得 規 劃 許 可  

 

A 2

項  

A 1 項 的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 

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 

( 約 0 . 5 公 頃 )  

 

地 積 比 率 不 超

過 5 . 6 倍 ， 並

訂 明 最 高 建 築

物 高 度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1 0 0

米 。  

 

私 人 住 宅 / 酒 店

發 展  

 

項 目 倡 議 人 需

要 向 城 規 會 提

交 總 綱 發 展 藍

圖 包 括 技 術 評

估 報 告 ， 以 便

取 得 規 劃 許 可  

 

B 項  A 1 項 的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及 「 道

路 」 用 地  

 

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」 ( 約 3 . 6

公 頃 )  

 

訂 明 最 高 建 築

物 高 度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1 2 0

米 。  

 

提 供 約 3 , 6 0 0

個 單 位 ( 包 括

9 0 0 個 「 居 者

有 其 屋 」 及

2 , 7 0 0 個 出 租

公 屋 單 位 )  

C 項  A 1 項 的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 

 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」 ( 約

0 . 4 公 頃 )  

 

 

一 幢 社 會 福 利

設 施 大 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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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議

修 訂

項 目  

原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 建 議  

土 地 用 途 地 帶  

備 註  

D 項  A 1 項 的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、 「 其 他

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 批 發 市 場 」 地 帶

及 「 道 路 」 用 地  

 

 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」 ( 約

0 . 6 公 頃 )  

 

一 所 標 準 小 學  

E 項  A 1 項 的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及 「 其 他

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 批 發 市 場 」  

 

「 休 憩 用 地 」

地 帶 ( 約 0 . 8

公 頃 )  

 

一 條 闊 2 0 米 、

長 約 3 5 0 米 的

公 眾 海 濱 長 廊  

F 項  A 1 項 的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、 「 其 他

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 批 發 市 場 」  

 

「 道 路 」 用 地

( 約 1 . 6 公 頃 )  

 

一 條 道 路 及 通

往 港 鐵 站 通 道  

G 項   -  於 用 地 內 指 定

非 建 築 用 地  

 

作 通 風 廊 / 觀 景

廊  

 

6 .  下 一 階 段  

 

待 收 集 議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我 們 會 按 規 劃 程 序 將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建

議 提 交 城 規 會 轄 下 的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如 小 組 委 員

會 同 意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， 城 規 會 將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第 5  

條 展 示 該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， 為 期 兩 個

月 。  

7 .  總 結  

 

歡 迎 議 員 就 以 上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附 圖  

 

圖 1  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第 二 期 用 地 的 位 置 圖  

圖 2  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第 二 期 用 地 的 實 地 照 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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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第 二 期 用 地 的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 

圖 4   《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K 2 0 / 2 8 》 的

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建 議  

 

規 劃 署  

房 屋 署  

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 


